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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材料
装订要求
1.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有申报材料要规范、齐全，纸质材料要有目录，目录要按照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和《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工作指引》中的要求和参考目录逐项认真填写和编制，按要求进行排序，标示页码，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。
2.纸质材料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中信息一致，并在申报材料中加盖公章。
3.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有申报材料全部要按书籍式装订成册(A4纸格式)，双面打印(审计报告可单面)，厚度不超过3厘米，若有超过可分册装订;请勿采用塑封和塑料夹子装订。
4.申报材料的封面和书脊，要按提供的样式及字体统一填写。
5.凡是提供复印件的材料，必须经申请企业盖章确认。





封面

技术领域(三号仿宋)
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
(方正小标宋27号)






企业名称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所在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认定机构办公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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